
《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修订说明

一、 修订背景

2012 年 4 月，我区确立了建设高品质国际化文化强区的发

展目标，设立了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下称“专

项资金”）；5 月，《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规定》经区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施行。

2015 年，贴合福田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辖

区居民文体需求日益增加的实际情况，以构建开放、透明的资金

管理及监督体系为核心，经修订，10 月，印发施行《福田区宣

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理暂行办法》。

2017 年，根据《深圳市福田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福府规〔2017〕2 号）》相关规定及专项资金运行实践，我部

启动新一轮的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印发施行《福田区宣传文

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福府办规〔2018〕15 号）。

2019 年，借组织机构改革契机，为进一步严格专项资金审

批机制，提升项目与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的契合度，我部对资金

评审程序进一步修订完善。印发施行《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福府办规〔2020〕2 号）。

2020 年，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审批效率，增强专项资金



监管全面性，提升专项资金对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的服务和保障

力度，我部拟对资金评审及项目管理程序进一步修订完善，并对

申报主体和适用范围等进行适当调整。

二、 指导思想

经过 2012-2020 年的资金管理实践，宣传文体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已基本建立开放、透明的资金管理及监督体系。为进一步提

高专项资金审批效率，增强专项资金监管全面性，提升专项资金

对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的服务和保障力度，新一轮的资金管理办

法修订将重点修订完善资金审批及项目管理程序，并对申报主体

和适用范围等进行适当调整。

三、 具体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八章，33 条。主要围绕资金审批流程、

项目管理流程和申报主体范围，重点修订在第三章“申报主体和

适用范围”、第五章“审批方式及程序”和第六章“专项资金的

使用及项目管理”。

（一） 第三章 申报主体和适用范围

一是根据福田区宣传文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

（2020 年第 02 次）会议精神，将申报主体范围适当扩大，覆盖

并加大对国有重点文艺院团的支持。

二是为加强专项资金监管、保障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资助

对象删去“个人”，并对一般文体类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提出

更严格的要求。



三是根据示范区中心城区文化发展需求，专项资金在公共

文化若干覆盖领域拟增加对文化艺术空间、民营公助专业文艺院

团等 2 个领域的支持。

四是根据资金运营管理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将对项

目正常开展必要的信息化建设支出纳入项目允许开支范围。

（二） 第五章 审批方式及程序

一是根据资金管理运营实际，对立项审核环节进行精简，

在不降低资金领导小组审批权限和整体审批流程科学性的前提

下，提高资金整体审批效率。

二是为做好临时新增的各项工作任务所需资金的保障工作，

新增临时项目申报审批方式。

（三） 第六章 专项资金的使用及项目管理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实际，新增对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完成

和实施过程中与原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的项目的处置规定，进一

步加强资金监管的力度与全面性。

（四） 第七章 监督和检查

规定资金监督部门可对项目进行进一步延伸审计和抽查，

并对项目抽查比例进行规定，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的力度与全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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